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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維爾論市民社會

⊙ 陳建勝

 

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的《論美國的民主》（De la democratie en

Amerique）被公認為是一部論述民主制度的專著。在這部著作中，托克維爾對民主與平等、

自由與專制的論述奠定了政治社會學的基本原理。美國著名政治學家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指出，「政治社會學應當回到托克維爾提出的問題：民主政治的社會必要性

和社會後果。」（[1]:17）〔註：方括號的數字是文後參考文獻的資料序號；冒號後的數字

表示文獻的頁數，下同〕但托克維爾在這部著作中還提出了另外一個重要思想──儘管他沒

有明確使用這一術語──「以社會制約權力」的市民社會觀。在托克維爾看來，民主制度在

世界各國的廣泛確立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但沒有自由作為保障的民主往往帶來專制，導

致「多數的暴政」。儘管以三權分立為核心的憲政體制的建立，能夠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人們

所享有的自由，但這種以內部制約為中心的憲政體制還不能使人們一勞永逸地遠離「多數的

暴政」，為此，擁有一定自主權的多元社會將是保障自由和民主的最後也是最強大的一道摒

障。

一

托克維爾所處的時代背景是貴族制度逐步衰落，民主制度在世界各國的廣泛確立。《論美國

的民主》正是要揭示和描繪其所處時代的這種歷史發展趨勢。他說，「身份平等的發展是事

所必至，天意使然。這種發展具有重要的特徵：它是普遍的和持久的，它每時每刻都能擺脫

人力的阻擾，所有的事和所有的人都在幫助它前進。」（[2]:7）這種身份平等，體現在美國

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如土地、財產、學校教育甚至人的智力發展都處於大致相等的水平。

在托克維爾那裏，身份平等和民主是同一個意思。但托克維爾認為，人們擁有民主的方式是

不同的：「不是把權賦予每一個公民，就是讓每一個公民都沒有權。」（[2]:60）「把權賦

予每一個公民」是指人們在身份平等的情況下，又不喪失自由的權利；「讓每一個公民都沒

有權」是指人們在擁有平等時，喪失了自由的權利。在這種情況下，人們把自由的權利讓渡

給某一個人或某一個組織，甘願成為這個人或這個組織的奴隸。因此，自由和民主遠非是一

種和諧的關係，它們更多的時候是處於一種對立的狀態，托克維爾甚至說過，「在民主的國

家，他們還是兩碼不可調和的事情。」（[2]:621）

在托克維爾看來，現代社會的發展並不是出現所謂的平等的自由社會，而更可能出現「平等

的奴役」社會，而且他認為自己的祖國──法國，恰好是這種專制的民主社會的典範。為何

會出現民主與專制聯姻的社會狀況呢？在托克維爾看來，這是由於，在平等的狀態下，每一

個人幾乎是可以劃等號的：他們所擁有的東西，諸如財產、土地、智力等等都處於社會的中

間水平，既不會比別人更多，也不會比別人更少；作為一個單獨的個體，他們的力量相對弱



小，他們相信大多數人的才能和智力是優於個人的，他們相信按大多數人意願組成的政府來

領導全體人民的事務是符合「人民主權原則」的。正是由於平等原則所導致的個人力量的弱

小和人民主權原則所推尊的大多數人的無限權威，使得人民相信由多數人組成的國家應成為

社會生活的管理者、監督者，市民社會不能離開它。「結果，中央集權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就

賦予國家日常事務以秩序嚴明的外貌，詳盡地定出全國公安條列的細則，及時鎮壓小規模的

叛亂和懲治輕微的犯罪行為，是社會保持既無真正的進步又無實質的落後的現狀，讓整個社

會永遠處於被官員們摜於稱之為良好秩序和社會安寧的那種昏昏欲睡的循規蹈矩的狀態。」

（[2]:101）

一旦中央集權的國家被賦予無限的權威，便形成了他所擔心的社會發展狀態──「多數的暴

政」。所謂多數的暴政，是指「人民的多數在管理國家方面有權決定一切」。（[2]:287）這

種決定一切的權力具有無限的權威。任何事務，諸如行政、司法、立法、甚至是人的思想，

一旦為多數人所認同，就會成為一個不可更改的決定，從而使這一決定具有無限的權威。托

克維爾本人是極其厭惡這種「決定一切的無限權威」的，不管這種權威是授予單個人、少數

人，還是大多數人。他所反對的不是多數人還是少數人的問題，而是不受限制的權力及其權

力濫用的問題。他說：「任何一個權威被授以決定一切的權利和能力時，不管人們把這個權

威稱做人民還是國王，或者稱作民主政府還是貴族政府，或者這個權威是在君主國行使還是

在共和國行使，我都要說，這是給暴政播下種子。」（[2]:289）

那種借助於多數的無限權威而實行統治的政府，必然會侵害少數人的利益和自由。在托克維

爾看來，法國大革命所建立起來的政府正是以這種「多數人所具有無可爭議的權力」的名義

對社會進行統治的，它削弱了貴族團體和各種中介組織，使單個的原子化的個人直接面對中

央集權制的國家。他說，在法國「由於中央政權摧毀了所有中間政權機構，因而在中央政權

和個人之間，只存在廣闊空曠的空間，因此在個人眼中，中央政府成為社會機器的唯一動

力，成為公共生活所必須的唯一代理人。」（[3]:107）在這樣的背景下，個人、社會往往無

力抗衡國家的侵入和壓迫，喪失自由和獨立性。但令他驚訝和感興趣的是， 同樣是以平等原

則和人民主權原則建立起來的美國政府，卻享受著民主帶來的好處的同時又避免了其流弊，

成為「在這兩者之中必取其一的可怕抉擇面前，第一個十分幸運地避開了專制統治的民族」

（[2]:60）。究竟是那些力量或者說是那些社會條件使得美國避開了「多數的暴政」呢？究

竟是那些東西使得美國剝離了「平等與專制相輔相成"的傾向呢？

二

在托克維爾看來，美國之所以沒有出現「多數的暴政」，主要是由於獨特的地理位置、完善

的法制及其特殊的習慣與民情。

從地理位置上來說，美國疆土遼闊、物產豐富，注重工商業和獲利活動，減少了對權力的過

分熱衷；美國周邊沒有強大的國家，不用太擔心鄰國的入侵，也無需大量的稅收和強大的軍

隊；美國也沒有像巴黎那樣把所有的權力和財富、知識集於一身的首都，這有助於民主代議

制的實行。但這些地理因素，在托克維爾看來，還不是防範「多數的暴政」的主要因素。

制度、法律對約制美國滑入「多數的暴政」所起的作用明顯地大於地理位置的影響。在這一

點上，他繼承了孟德斯鳩（Montesquieu）的思想。孟德斯鳩認為解決專制在於使不同的權力

「分而制之」。在他看來，政體的關鍵問題不在於最高權力在一個人手里還是在幾個人手



里，而是要根據法律，把權力分成立法、行政、司法，而且不同的權力應該由不同的部門或

不同的人去行使，從而使各部門之間權力大致平衡，互相制約，防止權力濫用。（[4]）在

此，托克維爾充分吸收了孟德斯鳩的觀點，認為由選舉產生的立法機構與獨立的司法機構和

行政機構之間的相互牽制，可以防止權力的壟斷和過度集中化。

在這種制度設置中，他特別強調了「聯邦政體形式」對美國既保持強大又保持地方自治的重

要性。「美國人採取的聯邦形式，它使美國把一個大共和國的強大性與一個小共和國的安全

性結合起來。」（[2]:332）在聯邦政體下，一方面，聯邦政府擔負其全國的防務、外交及其

全國性的事務，以保證國家的統一和自主；另一方面，各州及其政府又有屬於自己的事務，

享有自己的獨立性和自治權，可以防御聯邦政府的權力擴沖，保障人民的自由。此外，獨立

的司法體系和陪審員制度，也有利於保障個人的自由。托克維爾在此所要表述的是，民主政

體的形式和結構上的「權力分立」的目的在於使政治與社會領域相分離，政府不能做到事無

巨細地管理社會，而且也不因該控制或者過多干預社會領域，以免跨越其合法界限。

這樣，以制度、法律來約制權力便在國家與社會、政治與經濟之間確立起了各自的邊界。它

使社會領域逐步非政治化，並使他們成為私人的而非公共的領域。但托克維爾認為這一原則

還不足以保證個人和社會不受國家權力的侵蝕。也就是說，國家一旦擁有機會和能力，還是

要躍出自己的權限和範圍，吞噬個人與社會。為何這種以制度、法律來制約權力的方法不能

很有效地制約政府的權力呢？

首先，以制度、法律約制權力的方法強調的是政府內部的分立制衡，它的核心理念是分權，

強調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的相互監督和牽制。而在美國，這些部門的權力都來自於多

數，這如何能使這些以多數人惟命是從的權力能兼顧少數人的利益呢？而且，三權分立的原

則並不能完全貫徹到底，「將全部社會力量集中於立法機構之手，是民主制度的自然的趨

勢。」（[2]:173）國家的權力依舊非常強大，依然有能力廣泛滲透到社會中來，危害社會的

自主性。

其次，以制度、法律約制權力的方法不能給個人提供抗衡國家的力量。因為，在民主的國家

中，個人的力量是弱小且專注於自我的，如果沒有強大的社會對國家權力進行外部的監督，

它如何能保證個人的自由呢？分散的個人是沒有力量對國家進行抗衡的，只有相互之間組織

起來，才能保證其不受「多數的暴政」，所以托克維爾說：「再沒有比社會情況民主的國

家，更需要用結社自由去防止政黨專制或大人物專權了。」（[2]:217）「因此，必須使社會

的活動不由政府包辦。」（[2]:639）在托克維爾看來，一旦所有的事務都由政府控制，一旦

所有的事務都依靠政府出面解決，那麼這也就離暴政不遠了。

最後，以制度、法律約制權力的方法難以培養人民的民主生活方式。民主的生活方式（民情

與生活習慣）是民主共和制度最強大的保證。托克維爾在論及民情對維護美國民主制度時

說，「法制比自然環境更有助於美國維護民主共和制度，而民情比法制的貢獻更大。」

（[2]:354）正是由於美國獨特的民主生活方式，如鄉鎮自治的傳統，自由的社團，獨立的新

聞輿論等方式，使得人民在參與的實踐中了解了民主的程序，捍衛了自由的權利。而且在民

主的實踐中，他們也會更明了國家與政府的邊界是甚麼，聯邦政府與地方政府的分界是甚

麼，怎樣的政府才是合理的政府等一系列的政治理論和實踐問題。此外，人民的自治精神，

還有助於人民管理與自己生活相關的事務，在一定的範圍內學會如何管理社會，而無需靠政

府的干預來控制社會。「他們在力所能及的有限範圍內，試著去管理社會，使自己習慣於自

由賴以實現的組織形式，而沒有這種組織形式，自由只有靠革命來實現。」（[2]:76）



三

正是由於以制度、法律約制權力的方法還不足以防止「多數的暴政」，托克維爾才提出「以

社會制約權力」的市民社會觀。「以社會制約權力」是指獨立於國家之外的、具有一定自主

權的多元社會，能夠對國家產生「社會制衡」的作用。在這個多元社會領域中，獨立的報

刊、自由的新聞、中立的輿論和出版物、政治結社、鄉鎮自治組織、宗教、法學家精神都能

對國家權力產生牽制和監督的作用。基恩認為，正是基於這些因素構成的市民社會，才使托

克維爾把它看做與國家相對的政治民主的基本條件（[9]:50）。李普塞特也指出，「托克維

爾對美國的研究使他想到有兩種組織方式可以抵禦新的有權勢者：地方自治組織和民辦組

織。在他看來，個人參加這樣的組織似乎是民主制度穩定的條件。」（[1]:6）

在這種社會構成中，一方面人們相互協作，根據自己的利益和興趣組成各種社會團體，以此

抗衡國家對社會的過度侵占；另一方面，人們參與組織活動，參與對社會的管理，又滋生出

了一種相對穩定的社會政治秩序。在托克維爾看來，「社會制衡國家」並非表明社會時時刻

刻要站在國家的對立面，而是要反對國家權力的濫用和過度問題。托克維爾的市民社會觀並

不排斥國家的權威，相反國家的權威是市民社會的應有之意，惟此市民社會才不會變成一個

各種團體相互傾軋的「幫派社會」。不過，顯而易見的是，他在對美國的考察中，已經預設

了其與法國的對比。這種思考的預設與對比，使其特別關注於不同於法國的人們為了各種目

的聯合起來並具有相對自主性的市民社會。

在擁有相當程度自主性的市民社會中，他尤其矚目於鄉鎮自治組織和政治結社。

托克維爾認為，「鄉鎮組織之於自由，猶如小學之於授課。鄉鎮組織將自由帶給人民，教導

人民安享自由和學會讓自由為他們服務。在沒有鄉鎮組織的條件下，一個國家雖可以建立一

個自由的政府，但它沒有自由的精神。片刻的激情，暫時的利益或偶然的機會可以創造出獨

立的表明，但潛伏於社會機體內部的專制遲早會重新冒出於社會的表明。」（[2]:67）一方

面，鄉鎮自由及其獨立的組織，有利於平衡聯邦政府對鄉鎮的過渡干預，也有助於打碎權力

的壟斷，維護鄉鎮和人民的自主性和自由的權利；另一方面，由於鄉鎮組織與人民自身的利

益休戚相關，這使得鄉鎮中的公民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管理，自覺關心鄉鎮建設，形成一種

特定的鄉鎮精神和一套理解權力、自由和秩序的理論。「他們體會到這種組織形式的好處，

產生了遵守秩序的興趣，理解了權力和諧的優點，並對他們的義務的性質和權利範圍終於形

成了明確的和切合實際的概念。」（[2]:76）

自治、自主、獨立、權利與義務觀念的養成不是隨著民主的制度建立就能自然而然地形成

的，它的成長是要與特定的歷史文化背景、特定的風俗習慣相聯繫的。任何國家在移植美國

民主制度的時候，切不可不注意其特定的社會條件──美國具有強大的市民社會這一民情。

拉美許多國家就是這種光顧移植美國的民主制度、不顧本國特定歷史文化的典型。

托克維爾說，「在美國，鄉鎮不僅有自己的制度，而且還有支持和鼓勵這種制度的鄉鎮精

神。」（[2]:74）正是這種自治的鄉鎮精神，使得他們有一種做主人的自豪感，並衷心的擁

護鄉鎮自治和個人自由，反抗各級政府對鄉鎮和個人自治的過渡干預。他說，「新英格蘭的

居民沒有一個人會承認州有權干預純屬於鄉鎮的利益。」（[2]:72）

結社，在托克維爾看來，「在我們這個時代，結社自由已成為反對多數專制的一項必要保

障。」（[2]:216）在結社自由中，他尤其矚目於政治結社，認為政治社團在民主社會中的作



用遠大於一般性的自由結社。他認為一個完整的政治社團必須經過三個階段，一是要在人們

中間建立思想聯繫，二是要有集會權，即由代表他們利益的集團，三是在這個團體中選舉出

選舉團，用代議制方式維護本集團成員的利益。（[2]:214-215）泰勒（Charles Taylor）也

認為以這三種方式存在的自由社團所組成的社會才是真正的市民社會。（[5]:6-7） 這樣組

成的政治團體，才能有助於防止暴政的出現。這是由於，在美國「人民主權原則」擁有至高

無上的權力，人們相信的是多數，多數在一切問題上擁有最大的決定權。這表現在政治上就

是，執政黨必定是取得多數人支持的政黨，它在運營權力時想著的是多數人的利益，而無須

考慮少數人的權益，並且宣稱其每一件事情都是取得多數人同意的。這就有可能使政府的權

限超出憲法的範圍。這時，就需要處於下野的政黨及其社會政治團體和協會站出來，對那些

忽視少數人利益的「多數的暴政」進行抗議和鬥爭，以維護社會中少數人的利益。他說，

「在貴族制度國家，貴族社團是制止濫用職權的天然社團。在沒有這種社團的國家，如果人

們之間不能隨時仿造出類似的社團，我看不出有任何可以防止暴政的堤壩。」（[2]:217）在

這一點上，他與孟德斯鳩是心有戚戚的。孟德斯鳩認為，君主政體中貴族和中間團體的存在

有利於制衡君主的權力，尤其是貴族階級的存在及其貴族自由精神有助於維護社會自由。

（[4]:13-18）托克維爾完全認同孟德斯鳩的觀點，但由於社會歷史條件的不同，存在於孟德

斯鳩時代的貴族制度和貴族精神在民主制度下逐漸衰落了，能代替貴族用以抗衡國家權力的

只能是各種政治團體。因為，在政治結社的過程中，人們的思想、利益、學識得到了整合和

表達，學會了政治參與的原則和程序，從而能夠更好的與國家進行抗爭，保護少數人的利

益。正如列奧‧斯特勞斯所評價的，「托克維爾從結社中看到了一種手段，它不僅有助於緩

和多數的暴政，而且也有助於克服民主制的平庸化傾向。」（[6]:896）

此外，托克維爾還談到了宗教信仰、報刊、新聞、法學家團體、教育等因素對維護美國民主

共和制的重要作用。比如，他從宗教的道德功能出發，認為在美國宗教信仰與自由意識是結

合在一起的。宗教信仰為個體的生活提供了意義和價值，從而為人類的自由行動提供了合理

的方向，也為建立社會的自由秩序提供了條件。在這一點上，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

精神》為托克維爾的論述提供了證據。（[8]韋伯認為，新教的「命定說」和「自我成就」的

觀念所產生的心理約束，為人們在現世生活中的行為提供了意義和價值，即積極勤奮的工

作，並節制自己的消費，從而為資本主義這一自由秩序的誕生創造了條件。

現代民主理論家達爾在概括托克維爾的「以社會制約權力」思想時說（[10]:9）：

托克維爾也強調一種特定類型的社會對於民主的重要性，在這樣的社會中，權力和各種

社會功能以一種分散化的方式由眾多相互獨立的社團、組織、和群眾來行使。他強調如

下因素的極端重要性：獨立的報紙、作為一種獨立職業的律師、政治社團以及參與公民

生活的其它團體，不僅包括「同業公司和製造公司」也包括成千上萬的其它種類的社團

梋梋不管使宗教的還是道德，嚴肅的，還是輕浮的，涉及面廣泛的還是有限的，大型的

還是小型的。托克維爾是第一個認識到民主的體制與多元的社會政體具有親和性的人之

一。他是完全正確的。

四

正如達爾所評論的，托克維爾認識到了民主體制與多元社會相融合的面相。也就是說，民主

體制與個人自由並不總是相互背離的，在一定的社會條件下，兩者是可以相互依存的。這個

一定的社會條件，在托克維爾看來，就是美國社會所具有的獨特地理位置、美國代議制民主



的憲政體制及其特殊的民情和風俗習慣。由這些條件構成的民主社會，國家既不能強大的像

利維坦那樣擁有宰制社會的權力；也不能由於過分弱小，而使社會陷入無政府狀態。對托克

維爾來說，國家並不是「萬惡之源」，只有當國家的權力躍出其範圍，形成「多數的暴

政」，國家才成為一種對社會和個人自由構成的「惡」。在此情況下，建立在民主代議制基

礎之上的憲政體制和享有自由的多元社會，能對國家的專制權力構成必要的抵制和緩沖。西

瑟指出，「就維護自由民主政體而言，自由特徵與額外自由特徵是托克維爾方法的最顯著特

徵之一。」（[7]:41）民主的憲政體制和多元的市民社會在托克維爾看來，並不是一種「零

和博弈"或者說是此消彼長的關係，而是一種「正和博弈」或者說是建構的制衡關係。他明確

地指出，「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的法律像美國那樣鐵面無私，也沒有一個地方的公權像美國

那樣分掌在如此眾多的人們之手。」（[2]:79）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托克維爾所考察到的

美國社會是一個「強國家、強社會」的範式社會。那麼，這裏又提出了一個問題：強國家如

何能與強社會相容呢？這裏的關鍵就是要區分集權的兩種含義。

托克維爾認為，「實際上有兩種性質不同的集權，對此必須分辨清楚。」（[2]:96）一種是

政府集權，即政府通過一定的法律程序管理國家的事務，並使自己強大的像一個統一體那樣

保證其政令統一；另一種是行政集權，即各行政部門把所有的權力都集中在同一個部門，並

依靠「專制的權力」強制推行自己的主張和建議。在托克維爾看來，在美國，不存在著行政

集權，但「美國國家權力的集中高於歐洲以往任何一個郡主國家。」（[2]:98）美國之所以

擁有強大的國家力量，關鍵在於它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的政府集權，而且這種政府集權是與人

民主權結合在一起的。這樣的政府，既能保證其政令通達於社會底層，使整個社會擁有普遍

化的法律和行動程序；又能以多數的名義實行對國家的綜合治理，從而取得政治和道義上的

力量。但是無論政府集權強大到何種程度，它還是不可能解決社會中所有的事務。托克維爾

寫道，「一個中央政府，不管它如何精明強干，也不能明察秋毫，不能依靠自己去了解一個

大國生活的一切細節。它辦不到這一點，因為這樣的工作超過了人力之所及。」（[2]:100）

這時，社會中各種中介團體、地方性自治組織及其行政分權的作用就體現出來了。他們通過

自己所聯繫的群體，把群體成員的意見集中起來：一方面通過自身的努力，發揮群體成員管

理自身和局部社會的能力，解決相當一部分問題；另一方面，對某些不能解決的問題，通過

一定的渠道反映到政府當局，從而在政府和個人之間建立起了相互連接的橋梁。為此，托克

維爾說到，在自主的市民社會中「個人的努力與社會力量的結合，常會完成最集權和最強大

的行政當局所完不成的任務。」（[2]:106在這樣的社會中「到處都使人感到有祖國的存在。

從每個鄉村到整個美國，祖國是人人關心的對象。居民關心國家的每一項利益就像自己的利

益一樣。」（[2]:105）

顯而易見，在美國這樣的國家，強大的國家與強大的市民社會是可以整合到一起的：國家有

國家的權限範圍、社會有社會的自治領域，兩者都擁有相當程度的自主性；同時它們之間又

具有某種相互制衡的關係，國家為社會制定基本的憲政體制，防止社會滑入利益傾軋的原處

狀態，而社會又在另一個層面制止國家對個人權利和社會自由的過渡干預，從而實現「分立

自治、相互制衡」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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